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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小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停課、補課、定期評量實施計畫 
110年 5月 18日 

一、依據 

(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2月1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會議決議事項。  

(二)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國民中小學及教保服務機構停課與課業學習及成績評量實施原

則。  

(三)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二、 停課標準 

(一) 1班有 1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班停課。  

(二) 1校有 2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校停課。  

(三) 1行政區有 3分之 1學校全校停課，該行政區停課。  

(四) 前述(一)至(三)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指示做適當

之調整。  

(五) 各直轄市或縣市、各區或全國之停課，將依國內疫情狀況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措施

為實施依據。  

(六) 高級中等學校如有選修或跑班之課程，得比照大專校院停課標準辦理。 

 

三、補課流程及注意事項 

  (一) 個別學生停課(含滯留陸港澳之臺生)： 

    1.行政端：確實掌握停課學生(含滯留陸港澳臺生)滯留及停課原因、返台時間及停課學生健康狀

態。 

    2.教師端： 

      (1)停課期間：定時關懷停課學生學習狀態、宣導本市各項線上學習資源，必要時，並得依學

生需求(如滯留陸港澳學生)協請行政端以紙本寄送方式將課程相關教材提供給停課之學

生，俾利進行在家自主學習。 

(2)復課後：於課間或課後透過多元方式指導學生未學習之課程，並搭配學習扶助機制及本市

親師生平臺提供學習資源，並確實掌握學生學習進度，避免學業落後。 

  (二)部分班級停課： 

    1.行政端： 

(1)會同該班相關教師商擬停課後之補課事宜。 

(2)於停課日起1週內擬定補課計畫，所有應補課程皆須納入，實體補課計畫留校備查 (若採線

上補課部分請參考:向次四線上補課說明)。 

(3)為掌握課程進度及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於每次復課日起2個月內完成補課為原則。 

(4)補課時間可安排於早自習、週六日、寒暑假或課餘時間，惟倘以集中週六或周日方式辦理，

應顧及師生身心健康，擇週六為宜；另須以未排課之下午為優先安排之時段；另倘補課時

數不足，尚需於課餘時間補課時，以不超過第8節為原則，且午休時間仍應維持原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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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如有班級遇有尚未完成補課即又重複停課之情況，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在同時考量老

師、學生作息及學生最佳學習效果之前提下，結合學生居家學習與學校正式課程，以降

低重複停課班級之補課困擾。 

2.教師端： 

(1) 停課期間：定時關懷停課學生學習狀態、宣導本市各項線上學習資源，俾利進行在家自

主學習(若採線上補課部分請參考:向次四線上補課說明)。 

(2) 復課後：配合行政端規劃進行後續補課相關事宜。 

(三)全校停課： 

1. 全校停課期間，補課課表以各班原訂課表為主，各年級導師與科任老師偕同完成線上補課

課程表，並公告家長及學生週知，以落實「停課不停學」。 

2. 鼓勵教師善用教育局發布之五種授課方式：線上遠距教學、線上自主學習、紙本自主學

習、教育局 youtube頻道、第四台公益頻道。 

3. 課程、教學及評量方式以彈性多元方式處理。 

4. 線上補課施行細節詳述於〈成功國小線上補課指引〉。 

 

四、如停課適逢定期評量時，其因應措施 

(一) 個別學生補考：考量學生係因防疫停課，屬不可抗力因素，依「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

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第9點第1款辦理補考事宜，其成績應依實得分數計算，以維護學生權

益。 

(二) 班級停課補考： 

1. 恰遇定期評量日，惟不影響評量課程範圍者(例如：週二至週五停課，週二、週三評量)，擇日

於復課後1週內完成補考，並請注意命題及評分之公平性。 

2. 因停課影響部分評量課程範圍者(例如：前一週之週一至週五停課，次週二、週三評量)，校內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得依課程進度調整命題範圍，並依原定期程進行評量；或由停課班級於完成

原定評量課程進度之補課後1週內完成補考。 

(三) 全學年2分之1以上班級(含2分之1)或全校停課，而無法依期進行定期評量時，由學校調整實施

日期及次數，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四) 考量補考試題之公平性，建議在評量命題時，預做補考所需之備份試卷。 

(五) 依上開規定，於定期評量日前將因應疫情學校停課之定期評量及補考等實施計畫，以通知單及

學校網站公告宣達，以利親師生周知。 

 

五、本計畫經公布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